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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出境检疫 

第一节、出境动物检疫 

出境动物检疫的意义：为了促进我国动物出口贸易的发展，维护我国对外贸

易的信誉，拉动我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好出境动物检疫工作。 

（一） 定义 

出境动物系指我国向境外的国家或地区输出的家畜、禽类、伴侣动物、观赏

动物、毛皮兽、水生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驯化或未驯化的野生动物、实

验动物等。 

出境动物输出前应根据《动植物检疫法》和《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及有

关规定进行检疫。检疫内容根据双边动物检疫协议、协定或动物检疫议定书、输

入国的兽医卫生要求并参照贸易合同中订明的检疫要求确定。 

出境动物检疫一般包括监督管理、报检、产地检疫、隔离检疫、实验室检验、

出境现场检疫等方面。 

（二） 监督管理 

检验检疫机关对大批量、经常性输出动物的生产企业及中转包装场进行常年

性、全过程的检疫监督管理，并实行出境动物检疫许可证制度。  

    1.注册申请：拟大批量、经常性输出动物的企业或其代理人应事先向所在地

或附近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提出注册申请，并提供企业的有关资料，如企业营

业许可证、饲养区或中转包装场平面图、兽医卫生制度、检疫防疫管理制度等。 

2.检疫考察：检验检疫机构在接到企业注册申请后应派员前往输出动物企业

进行实地检疫考察。经考察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准予经营输出动物业务，并发给

出境动物检疫许可证。  

    （1）饲养场须在非动物疫区，周围无畜牧兽医单位、屠宰场、生物药厂、

远离农贸市场、居民区、交通主干道，并有围墙与外界环境隔离。 

（2）场内有完整的防疫设施和条件，有专职兽医或水产防疫人员，有切实

有效的兽医卫生制度和措施。 

（3）场内动物养殖区设计布局合理，便于防疫消毒。 

（4）生产区与办公生活区严格分开，出入生产区人员、物品均须经过淋浴、

更衣、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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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可供隔离检疫用的动物舍、池及附带设施，其条件符合《进出境动

物临时隔离场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 

（6）有对动物粪便、动物尸体、生产区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设施和手段。 

（7）场内饲养的动物有科学的免疫程序，历年未发生过严重的传染疫病。  

如进口有要求，经国家质检总局批准，输出动物企业可以接受进口国兽医官员考

察，并申请改过的注册登记。 

3.日常监管：检验检疫机构对注册登记的输出动物企业进行经常性抽检和年

审或定期采样检验。在监管中发现的问题要责成注册企业及时整改，未能改正并

严重影响输出动物检疫的，要吊销其出境动植物检疫证书并中止其输出动物业务

直至整改完毕为止。 

4.运输检疫监管：出境动物输出时，产地检验检疫机构负责监管输出动物企

业到离境口岸的运输工具、中转场地的防疫消毒工作，必要时可派员监督押运至

出境口岸。  

（三）报检  

货主或其代理人应在动物出境前 60 天向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预报，并提

交与该动物有关资料；隔离检疫前一周持贸易合同、信用证到出境口岸检验检疫

机构报检；实行检疫监管的输出动物生产企业出示输出动物检疫许可证；输出国

家规定保护动物应有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出具的许可证；输出非供屠宰用

的畜禽应有农牧部门品种审批单；输出实验动物应有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的审

批单；输出观赏鱼类须有养殖场供货证明、养殖场或中转包装场注册登记证和委

托书。出境伴侣动物，离境前持出境前家庭所在地县级以上检疫部门出具的动物

健康证书及狂犬病疫苗接种证书到离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每位出境旅客限

带 1 只伴侣动物。出境观赏动物，货主或其代理人应在动物出境前 30 天持贸易

合同或演出合约、产地检疫证书、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出具的许可证、

信用证到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 

（四）产地检疫 

输出方有要求的，可在产地对输出动物进行检疫。产地检疫可由县级以上的

检疫部门（含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按输入国家或地区的要求和我国的有关规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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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并出具检疫证书。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可视需要到产地了解、参加或监管检

疫工作。 

产地检疫包括如下内容： 

1．流行病学调查。 

2．临诊检查：精神、饮食欲、运动、皮肤、可视粘膜、排泄、常规检查如

心跳、呼吸、体温的检测等。 

3．筛选动物：将临诊检查合格，并符合贸易合同要求的动物集中饲养，进

入下一个检疫程序。 

水生动物的产地检疫包括： 

（1）调查养殖场内近期有无传染病发生，有无传染病流行史，水质是否被

污染。 

（2）养殖场附近水域不无传染病发生，水质是否被污染，是否出现赤潮。 

（3）养殖场是否有健全的防疫管理措施和档案。 

（4）对养殖场的动物进行现场观察。 

（五）隔离检疫 

输入方有要求的，出境动物应隔离检疫 30 天。 

隔离场由货主或其代理人提供，并经检验检疫机构考核认定。动物在隔离场

集结完毕 7 天后采取动力的血液，必要时还可采取咽部粘液、阴道分泌物、包

皮囊冲洗液、肛门拭子等送实验室检验。同时还要进行临诊检查和专项检查。 

（六）实验室检验 

实验室检验是出境动物检疫的重要部分，是检疫出证和检疫处理的主要依

据。其试验方法、操作程序及判断标准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执行，无国标、行

标的，可参照国际通用方法进行。如果进口方有试验方法的要求并已订入有关协

议或合同的，可按进口方要求进行。 

（七）现场检疫  

产地检疫、隔离检疫、试验是检验均为合格的动物，在检验检疫人员的监管

下运至出境口岸，并进行出境前的现场检疫。主要内容有：现场清理；消毒；查

验单证；临诊检查。  

   （八）供港澳活动物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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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监督管理  

    对供港澳活动物的监督管理包括对供港澳活动物生产厂（场）的注册、备案

管理、对供港澳活动物所用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生产及销售企业的注册管理、对

动物由厂（厂）运出至出境口岸的运输过程的监督管理及对动物在口岸停留期间

的监督管理。  

   （1）对饲养厂（场）的注册、备案管理。  

饲养供港澳活动物的饲养厂（场）必须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注

册登记手续。  

     检验检疫机构在接到申请后应对申请厂（场）进行资格审查并就兽医卫生

条件、生产过程等方面进行检疫考核。考核合格后准予注册并发予注册登记证及

相应的注册场资格标记工具（如针印机等），确定其为供港澳活动物定点生产厂

（场）。在出口动物前还需向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办理备案手续。出入境检验

检疫机构建立备案档案，记录出口情况。  

    建立《检验检疫管理手册》，记录注册厂（场）饲养动物的免疫情况、药物

使用情况、疫病诊治情况、饲料与添加剂的使用情况及检验检疫人员对注册厂

（场）进行检查的情况等内容。  

    建立注册厂（场）的年审、定期检查及抽查制度。  

建立检疫监督申报制度，注册场定期将生产计划、生产情况、出口计划、出口情

况及免疫情况、疫病诊治情况、药物使用情况、饲料及添加剂使用情况向检验检

疫机构汇报，如有重大疫情应及时汇报。  

   （2）对供港澳活动物所用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及销售企业实施注册管理。  

    供港澳活动物所用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必须来自经检验检疫机构注册的生

产厂，购于经检验检疫机构注册的销售企业。检验检疫机构对上述企业的生产及

经营行为进行检验检疫监督，并对其生产及销售的饲料及添加剂进行检验检疫，

确保供港澳活动物使用的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符合有关检验检疫要求。  

    （3）对供港澳活动物运输过程的检验检疫监督管理。  

    为了防止已经过启运地检验检疫机构检疫的活动物在运输过程中被非法调

换，防止供港澳活动物在运输途中被感染或传播某中医并，防止押运途中不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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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检疫机构的规定使用药物、饲喂饲料，必须对供港澳活动物的运输过程时是检

验检疫监督管理。 

2.报检  

供港澳活动物的报检分为产地报检与出境口岸报检。 

3.产地检疫 

产地检验检疫在受理供港澳活动物注册饲养厂（场）的报检后对港澳活动物

实施产地检疫。产地检疫可根据需要实施临诊检查、实验室检验及隔离检疫。经

临诊检查、实验室检验、隔离检疫合格的供港澳活动物，由检验检疫机构人员监

装后准予发运。 

4.隔离检疫 

隔离检疫期由检验检疫机构根据动物种类及有关检疫要求来确定。隔离期间

严格进行临诊检查和实验室检验。 

5.实验室检验  

试验是检验的内容根据内地及香港、澳门方面对供港澳活动物的检疫要求及

贸易合同中的有关检疫要求确定。目前，我省进行的项目是乙类促效剂（包括饲

料）。 

6.现场检疫  

是指活动物出境前须由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进行复检。 

 

第二节、出境动物产品检疫 

（一）定义 

出境动物产品检疫系指来源于国内饲养或野生动物、禽类、两栖类、爬行类、

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未经加工或者虽经加工但仍有可

能传播疫病的动物产品、从国外来料加工后再出口的动物产品依法实施的检疫。 

（二）报检  

1.报检时间。  

一般出境动物产品，应在出境前 10 天报检。特殊产品根据不同情况另论。  

2.报检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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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出境动物产品，货主或其代理人须填写一份加盖报检单位印章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单”。随同报检单向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递交

的单据还需有： 

（1） 贸易合同或协议书。 

（2） 信用证或反映国外（或境外）有关检疫要求的函电。 

（3） 有关票据。 

（4） 装箱单（散装货物或单一品种且内装货物一致的件装货物不需要）。 

（5） 生产企业检验检疫报告或当地动检部门出具的检疫证明。 

（6） 报检单（于检疫合格后交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加盖检验检疫印

章，发还报检员凭此报关）。 

（7） 特殊单证，如果出境动物产品来源于国内某种属于国家级保护或濒危

物种的动物、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公约中的中国物种的动物，报检时，

必须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出具的允许出

口证明书。 

3.报检口岸。 

出境动物产品，启运地位于口岸检验检疫机构辖区的，直接向口岸机构报检。

须由内地（启运地） 转运到出境口岸的动物产品，均由启运地检验检疫机构检

疫。产品运至出境口岸时，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查验放行。  

    4.变更与撤检。  

    已经报检的出境动物产品，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货主或其代理人应当及时

向原受理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办理变更。 

（1） 出境动物产品已经报检尚未检疫，认为原报检内容需做调整的。 

（2） 出境动物产品，已经报检并经检疫或已出具检疫证书，认为原报检内

容需做调整且不属于应重新报检范围的。 

办理变更手续，应当填写“变更申报内容申请单”并递交与变更内容有关的

单证和函电，同时退回从口岸检验检疫机构领取的全部单证。口岸检验检疫机构

审核后作出同意变更、复检或不许变更的处理。 

（三）监督管理  

1. 注册登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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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请----实地考核确认----核准登记----公告（通知） 

对输入国有要求来华注册的由国家质检总局统一对外推荐。  

2. 生产、加工过程中检疫监督管理。 

检验检疫机构对生产、加工企业的卫生防疫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管，

必要时驻厂，实施生产加工全过程的检疫监管。包括工艺流程的合理性、科学性；

加工废弃物的高温或除害处理；污水排放情况；水质和污水的检验和运输工具的

清洗消毒等。  

    (四)实验室检验 

1．出境动物产品的实验室检验应按输入阻抗国家或地区的检疫要求进行。

输入国家或地区的检疫要求应在贸易合同或信用证、协议书等单证中明确反映出

来，以便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按输入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检疫要求进行检验，以确保

出境动物产品到达进口国家或地区时，能够顺利通关。 

2．输入国家或地区对出境动物产品的实验室检验没有具体检疫要求的，口

岸检验检疫机构一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动物检疫规程手册》中的相关实

验室方法进行检验。 

（五）现场检疫  

1．查验有关单证，如贸易合同、信用证、协议书、装箱单、发标、报关单

等，核对唛头标记，查验货物产地、品种、数量、重量等是否货证相符。 

2．根据出境动物产品的不同特点及检疫要求，采集样品做实验室检验。 

    3. 有些出境动物产品在出境前装车、装箱之前，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应派官

员到现场进行装载容器的消毒处理监装管理。 

4．出境动物产品的包装、运输工具、装载容器及污染场地等用 0.20-0.50%

过氧乙酸或 20-25%漂白粉溶液进行消毒；需要做熏蒸除害处理的出境动物产

品，按有关规定，请专业熏蒸队在口岸检验检疫官员的监督下进行熏蒸处理。 

5．经检验合格或经除害处理合格的出具《兽医卫生证书》或者在报关单上

加盖口岸检验检疫放行印章，准予出境；检疫不合格又无有效方法作除害处理的，

不准出境。 

 


